	真理大學運動場地暨體育活動申請（借用）表

	活動名稱
	

	借用單位
	
	活動內容
	□體育性活動□非體育性活動

	申請人
	姓  名
	
	班級（單位）
	

	
	學  號
	
	電話（分機）
	

	申請性質
	□全校性活動□運動代表隊練習□社團活動□系學會活動□其他          

	參加人數
	
	視活動內容繳交｢活動企劃書｣

	時    間
	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週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起至     時      分止
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週     ）     時      分起至     時      分止

	運動場地
	□室內桌球館____排□室內籃球館____面□室內羽球館____面□室內排球館____面
□室外籃球場____面□室外排球場____面□棒壘球投打練習場____道
□室內武道館□體適能教室
□運動場右側(愛智門前) □運動場左側(行政大樓前)
□同時申請雨備場地(僅提供中午時段12:05~13:10)
□體育館四樓體育平台(使用時段請依體育教育中心網頁公告為主)

	借用器材
	1.項目:          數量           2.項目:          數量          

3.項目:          數量           4.項目:          數量          
5.項目:          數量           6.項目:          數量          

   註:碼表恕不外借

	指導老師簽章

(單位主管)
	
	申請人充分瞭解備註說明並同意遵守
	

	會簽單位
	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	體育教育中心承辦人
	體育教育中心主任

	
	

	備註
	1、 運動場館使用順序為:1.體育課使用2.體育教育中心辦理全校性體育活動使用3.運動代表隊訓練4.運動性社團排定之活動競賽5.校內單位借用6.校外團體借用。

二、校內活動場地申請應於七日前提出(例假日因安全管理問題暫不接受申請)、場地租借請洽進修推廣部提出，事後補辦概不受理。

三、各運動場地使用後，申請單位有責任將場地清理完畢後才可離開，違者取消日後單位申請權力，請教練/指導老師協助督導。

四、依「真理大學運動場館使用管理辦法」使用各運動場地，未依規定者可隨時取消使用資
    格。

五、申請使用場地視活動內容繳交｢活動企劃書｣並於活動結束二週內繳交活動報告書（電子檔案一份），未繳交之單位取消下一次場次申請資格。

六、考前週、期中及期末考週不開放代表隊、社團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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